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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例流调数据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0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信息化支撑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指出强化疫情监测预警，完善预警指挥系统，提升精准防控能

力。2021年 3月，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

指出全面提升疫情防控信息化支撑作用与能力，强化重大疫情跟踪体系，完善传

染病监测网络，运用大数据支撑重点人群排查。

为了支撑疫情期间重点人员排查，保障监测信息分析与研判，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于 2022年研发了病例流调系统。该系统以流调溯源工作组、大数据

工作组工作为主，针对阳性病例进行人员详细信息和行程轨迹的问询和确定，获

取一系列风险点位和风险人员。并与公安业务打通，对风险点位和风险人群进行

协查，从而最终实现结构化病例流调报告。2022疫情期间，该系统已服务 8544

个用户，创建了 8.6万份病例记录，累计上传了 6.4万份流调报告。

标准化、规范化的数据集是完善病例流调工作的基础。然而，现有的数据标

准无法精准适用于病例流调场景。建立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例流调数据集标准，

能够指导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例流调的相关信息的采集、存储、共享以及信息系

统的开发，对于病例系统的研发至关重要。

2.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由北京预防医学会《北京预防医学会发布 2023年团体标准立项公告》

批准立项，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

西城区智慧健康研究中心、京东城市（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起草完成。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梳理病例流调的业务流程，沟通协调相关

部门，开展相关业务。

北京市西城区智慧健康研究中心主要负责对病例流调的业务开展以及数据

资源标准进行指导。

京东城市（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对病例流调数据资源的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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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格式进行实施。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刚、高燕琳、栗圆、杜婧、贾蕾、朱树宏、鲍捷、易

修文。

3. 主要工作过程

1) 2023 年 3 月，成立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参与单位的骨干，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负责起草工作。

2) 2023年 3月，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国际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与规范

开始起草，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与修改。

3) 在前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 2023年 7月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

例流调数据集》（草案）的编制工作。

4) 2023年 8月 15日，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纳入乙类乙管，且根据

业务梳理，重大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需数据与新冠肺炎感染

防控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所采集数据一致，故标准更名为《重大呼吸道传

染病病例流调数据集》。

5) 2023年 8月，组织各参与单位召开团体标准研讨会，经修改完善后，形

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6) 2023年 10月，召集专家审核标准，汇总专家审核意见之后，修改标准

并发布。

二、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和预期效果

通过对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检索，目前尚无适用于病例流调的数据标

准发布。所参考的各级各类标准的施行对制定病例流调业务相关数据集的团体标

准能够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但这些标准存在使用面有一定局限性的问题，无法

精准适用于病例流调场景。编制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例流调数据集标准将有效填

补相关领域标准化工作的空白，完善流调业务的数据标准。该标准可以统筹规范

关于人员基本信息、工作单位信息、核酸检测记录、疫苗接种状态、病例基本信

息、病例活动轨迹、密接基本信息、病例协查函、流调报告等数据要素的元属性

和数据格式等，指导重大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相关信息的采集、存储、

共享以及信息系统的开发，进而提高流调质量、提升时间效率、辅助领导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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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修订的原则包括：（1）编写原则：本标准遵循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原则》的规定和要求编写。（2）可落

地性原则：本标准的起草结合了多方编写单位在全国多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实际经

验，具有普适性，可落地性强。（3）前沿性原则：结合智慧城市研究前沿，充分

考虑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时空数据管控、知识萃取和分析应用的海量需求，突出

智慧城市中数据的时空特色。

2. 标准编制依据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1.1—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 1 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GB/T 38962—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数据格式

GB/T 18391.1—2009 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MDR) 第 1部分:框架

WS/T 370—2022 卫生健康信息基本数据集编制标准

WS375.10-2012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_第 10部分：传染病报告

WS537-2017 居民健康卡数据集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于 2021 年 5 月 11

号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指导各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2021

年 9月 30号，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发布了疫情防控管理平台工程标准，

对于疫情防控管理平台的数据格式做了规范。2021 年 12月 27日，北京预防医



4

学会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风险人员信息采集规范，规定了病例、密

接、次密接等人员的信息采集内容、要求、流程和质量控制。基于上述标准与规

范，融合本项目组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22年研发的病例流调系统的

应用实践，编制本标准。本标准规定了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例流调业务相关数据

集的内容范围、数据结构、数据元属性及数据格式。主要包括人员基本信息、工

作单位信息、核酸检测记录、疫苗接种状态、病例基本信息、病例活动轨迹、密

接基本信息、病例协查函、流调报告等数据要素的数据元属性和数据格式等。

五、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国际尚未发布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例流调数据集的相关标准。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七、标准涉及的专利及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到专利及知识产权情况。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未涉及重大分歧意见。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该标准在报批阶段及发布后，同步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与应用示范工作。

同时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及时进行收集和记录，后续可根据实际应用

情况对标准进行修订。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